
吉林省科研团队专利示范培育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我省科研团队（包括: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创新中心及其所属项目组）专利工作能力和水平，省科技厅决定开展吉林省科研团队专利示范培育工作。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任务目标

每年选择5家左右具有一定专利工作基础的科研团队，通过培育工作，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研究开发能力，及时保护科研成果，促进专利技术实施转让，全面提升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成为专利管理规范有序、专利运用能力增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团队，对全省其它研究性机构开展专利工作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培育团队发明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年增长率不低于20%。
二、工作内容
(一)建立健全专利工作体系

科研团队有专人负责专利工作；有专职或兼职专利管理工作人员；设有专项经费。
（二）制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结合实际，建立专利管理制度，包括科研项目立项的专利文献检索制度、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的审核制度、专利申报及放弃审核制度、专利合同审核制度、技术秘密管理制度、团队保密协议、竞争限制协议以及考核制度等。

（三）加强专利信息的运用
建立专利信息数据库和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定期检索专利信息，开展专利技术信息分析，让专利信息研究直接服务科研团队的研发活动。

（四）建立专利工作机制
科研成果及时得到专利保护，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使研究工作与产业技术升级紧密结合，促进专利技术转化实施。

三、工作措施

（一）派驻专利特派员

向专利示范培育科研团队派驻专利特派员，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团队挖掘创新潜力，保护创新成果，建立健全专利管理体系，提高专利运用的能力和水平。

（二）提供信息服务

免费向专利示范培育团队提供“中外专利数据库检索平台”的用户名和密码；自建专利信息数据库和检索平台的，将给予协助和一定的资金支持。

（三）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提供专利维权、诉讼等法律援助。

（四）开展专利培训工作

在工作开展期间，应团队需求，以讲座、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专利知识培训，必要时可协助联系相关专家，开展专题研究。

（五）提供倾斜政策

优先推荐参加省级和国家级的评奖、展示活动；发生专利纠纷时将启动快速处理程序。
（六）委托项目支持
为每个专利示范培育团队提供15-20万元项目经费，用于开展工作。

四、申报程序
（一）申报条件
1.省内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创新中心及其所属项目组；

2.有一定专利工作基础（设有专利负责人、专职或兼职的管理人员、专利管理制度、专项经费）；
3.拥有有效发明专利5项以上。

（二）申报材料

1.申报表；

2.专利工作情况简介。包括团队的基本情况、专利管理制度建设情况、专利成果转化实施效益情况等。

3. 专利工作三年发展规划；
4.专利证书复印件。

申报材料报至省科技厅专利管理处。
五、组织管理

1.省科技厅专利管理处负责此次专利示范培育工作的总体规划、组织管理和协调指导。

2.省科技厅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团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日常的检查和指导。

4.本次培育工作为期三年，工作期满时由省科技厅统一组织考核验收，通过验收的单位确定为“吉林省专利工作示范科研团队”，以后每三年进行一次复核，复核不合格者取消称号。
六、绩效考核

1、每年提交培育工作总结报告和经费使用情况报告。
2、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提高情况。
3、建立健全专利管理制度情况。

4、专利技术实施转让情况。

联系人：省科技厅专利管理处 任百和

联系电话：0431-8895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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